
如何获得证书？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由政府部门统一组织或
委托有关行业协会组织实施，以笔试为主。报考人通过
考试后，可以获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考试成
绩合格证明。政府部门、有关行业协会进行认定发证。
如教师资格由教育部具体实施发证，法律职业资格由司
法部具体实施发证，税务师资格由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具体实施发证。

如何进行报名？

　　报考条件、报名信息可查询中国人事考试网和各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网站。需要注意的是，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行考培分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或人事考试机构未指定任
何培训机构开展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工作。
培训机构所谓的“命题专家”绝不是当届

命题组成员，切不可被商家的营销手段
蒙骗。

如何进行查询？

　　 持证人本人可以通过注册登录中国人
事考试网（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证书查询验证系统）、全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

（人才人事）、国家政务

服务平台（跨省通办服务专区）等查询本人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证书。还可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证书查询）扫描证书上的二维码进行
查询。

如何下载本人的电子证书？

　　访问中国人事考试网（http：//cpta.mohrss.gov.cn
/）职业资格证书栏目的电子证书下载专栏，点击“持
证人查询下载”，登录“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
书查询验证系统（持证人查询下载）”后，即可查询下
载本人电子证书。已经注册的用户可以通过“国家网络
身份认证”或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直接登录。未注册的用
户请先进行注册。

职称与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可以互认吗？
　　要看具体情况，目前，我国的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
制度已有效衔接。为避免交叉设置，减少重复评价，降
低社会用人成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以职业分类为基
础，统筹研究规划了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框架。
　　在职称与职业资格密切相关的职业领域建立职称与
职业资格对应关系，专业技术人才取得职业资格即可认
定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
职称的条件。初级、中级职称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专业
不再进行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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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怎么考？

 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证书怎么考？如何

报名及查询？如何下载本人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电子证
书？职称与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证书可以互认吗？本期“人社政
策你问我答”为您详细解答。

□本报记者 张沁

续签劳动合同 注意这些事项

续签劳动合同能再次设置试用期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
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
用期。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者再次入职此前工作
过的企业，岗位不同，也不需要再约定试用期。

续签劳动合同，单位需要给劳动者劳动合

同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
执一份。

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继续工作，劳动关系

怎么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
关系。
　　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自用
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
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

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
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
　　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
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
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
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法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
满一年的当日已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有权要求
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
诉讼。

劳动合同期满公司未续签，员工能主张继

续工作期间两倍工资吗？

　　劳动合同期满，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
作，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超过一个月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
者可以主张用人单位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本报讯（记者 张沁）春节小长假即将到来，
如果法定节假日需要加班，劳动者享有哪些权益保
障，潍坊市人社部门带您了解。
　　工作日和周六、日加班，公司可以用补休代替加
班工资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
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
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酬。
　　由此可见，只有休息日安排加班的，应当先安
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其他
情形下的加班必须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不能以补
休来替代。
　　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三倍工资，是在原工资基础
上另外支付三倍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
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第四十
四条第三款规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
　　《劳动部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
补充规定》第二条明确，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
定休假节日工作的，应另外支付给劳动者不低于劳
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或日工资标准300%的
工资。
　　因此，用人单位应依法支付劳动者在法定节假
日期间的工资，如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工作，
则应另外支付给劳动者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本人
小时或日工资标准300%的工资。

补休可以代替

加班工资吗？　 劳动合同是保障劳动者实现劳动权益的重要法律形式之一，如
果要续签劳动合同，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潍坊市人社部门带您了解。

□本报记者 张沁


